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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贸组织规则与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探讨

□杨  云  马胜春

近年来，各级财政和科技管理部门

都越来越认识到，政府科研经费支出应

该多向企业倾斜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

新的投资主体、研究开发的主体和科技

成果的应用主体。但是，在政府公共财

政直接支持企业R&D（研究与开发）方

面，很多人又存在疑虑，担心与世贸组

织规则中相关条款规定相抵触。然而仔

细阅读世贸组织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发现世贸组织

规则除了在政府直接补贴贸易方面有非

常严格的规定外，在政府资助企业R&D

的条款上并未限制得很死。

一、世贸协议对政府补贴企

业的约束

在协议中，世贸组织将补贴类型分

为支持R&D、援助落后地区、改造现有

设施以适应环保要求，以及进出口贸易

四大类（见图）。图中标为虚线框的补贴

项均不受《协议》限制；标为双线框的

补贴项是可诉补贴，标为粗线框的补贴

项是《协议》完全禁止的补贴。禁止补

贴条款内容仅针对进出口贸易。其中规

定：成员国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，不得

向特定企业提供财政资助，或者对企业

的价格、收入提供支持，以直接或间接

增加从该国领土出口某种产品，或减少

向该国领土进口某种产品。条款主要从

进出口贸易的角度避免成员国政府利用

各种形式的补贴影响进出口贸易。

对于政府支持R&D活动，协议允

许政府补贴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基础

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》对政府提供补贴范围、诉讼范围的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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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；同时，只要补贴额度“不超过工

业研究成本的75%或竞争前开发活动

成本的50%”，补贴也不是对某个企业

的定向补贴，允许政府补贴企业的“研

究活动”，以及“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

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”。由此说

明，一国政府支持企业R&D活动，有

很大的政策空间，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合

理地界定“工业研究”和“竞争前开发

活动”，同时在界定资助范畴后，将资助

企业的经费限制在总投入额度的50%以

下或75%以下。此外，对于政府资助企

业R&D活动，协议还规定，如果申诉国

认为某国政府的补贴活动违反了上述条

款，可以提请世贸组织裁定，但申诉国

一方必须举证证明是由于被诉国对某些

企业实施补贴才使其利益受到了损害。

这样的规定实际上进一步为申诉政府支

持企业R&D活动设置了进入门槛。

二、美国和欧盟政府玩转规

则支持企业R&D

欧、美等国在世贸协议框架内，实

际上都在积极支持企业R&D活动。据

了解，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给波音提

供补贴，其中研发补贴是一大块。例如，

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（NASA）和美国

国防部（DOD）通过研发项目对波音公

司提供补助。首先，通过合同的形式将

研发项目交给波音公司去做，波音公司

可以使用这些研发项目的成果。其次，

这两个机构会以“后补助”的形式返还

波音公司自行研发项目的一部分费用。

再次，这两个机构的研究人员会以各种

形式参与协助波音公司的研发工作，而

不需要波音公司支付任何的费用。最

后，还允许波音公司无偿使用其研发设

备和场地。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对波音公

司的隐性补助。根据欧盟的估计，在过

去20年间，美国政府通过研发项目对

波音公司的补助高达166亿美元。美国

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、进出口信贷、海

外销售税收优惠、地方政府税收豁免/

优惠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，给波音提

供暗补。

欧盟也没有停止对空客的研发补

贴。2007年，空客与波音的贸易争端如

火如荼之际，空客因为A380一再延期

交货，财务上面临压力，研发经费欠缺。

欧盟也毫不犹豫给空客提供帮助。欧盟

发言人米歇尔·塞尔康对媒体说，空

客公司可以申请欧盟为运输行业（包括

航空领域）设立41.6亿欧元研发基金，

分6年支付。他同时说，欧盟目前在运

输行业的研发投入比以往更多，而空客

作为航空领域的主要成员，可望从中

受益。欧洲这样处理既为空客提供了支

持，又符合《协议》中关于非定向补贴

的要求。

波音和空客及其背后美国与欧盟的

贸易冲突从2004年闹到现在，已经8年

时间，双方都指控对方提供非法补贴，

这表明，美国和欧盟一方面不遗余力支

持本国企业的R&D，又阻止其它国家

支持企业的R&D，而且在国际贸易冲

突中不惜投入长期巨额代价保护本国企

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企业创新是国家综

合竞争力重要支撑，政府支持企业研发

是国际通行惯例，我国完全可以借鉴美

国和欧盟的经验做法，支持本国企业的

R&D工作。

三、对我国政府支持企业

R&D的建议

目前我国科技部门已经开始支持企

业的R&D工作，不过总体来看还只是

一定范围内的摸索和尝试。今后应加大

政府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R&D的支持，

加大企业参与科技项目的比例，推动企

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，提高科技支出的

利用效率，提高经济社会效益。对此，

提出五点具体的建议：

（一）加强研究，深入学习世贸规

则。我国是发达国家的大市场，对国内

企业支持政策包括R&D政策，一直备

受国际关注。今后政府在运用公共财政

资金时，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条约之间的

冲突将会越来越多，提起贸易诉讼将会

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。因此，在政府

支持企业R&D过程中，科技部门应该

结合科技体制改革，在推动企业成为技

术创新主体的过程中，加强世贸组织规

则方面的研究，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，

让科技工作的开展既不违背世贸组织规

则，又能够利用世贸组织规则，在国际

贸易中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利益。

（二）考核目标企业的“技术竞争力”

和“市场竞争力”，而不是考核“出口能

力”和“进口替代”。在政府公共投入支

持企业R&D的具体政策上，首先应注

意不直接涉及与贸易相关的考核内容，

将“出口补贴”和“进口替代”等考核指

标替换为“技术竞争力”和“市场竞争力”

等指标。立足于普遍的市场而不只是国

外竞争对手，规避世贸协议的禁止补贴

条款。

（三）制定公平的遴选规则。在政府

公共投入支持企业R&D的过程中，还

应界定好公平遴选企业的规则，以免违

反世贸协议中的反定向补贴条款。

（四）界定研发活动的类型。资助企

业研发时，要界定好研发活动的类型，

注意针对不同类型的研发要求承担国家

项目的企业配套相应经费，国拨资助比

例不要超出《协议》规定的75%或50%

的限额比例，以便规避协议中的可诉补

贴条款。

（五）积极应对起诉。从美国与欧盟

的补贴与反补贴争端可以看出，世贸规

则实质上就是一个贸易武器，没有公平

可言。我们在做好上述防范措施的基础

上，当遇到别国起诉时，要毫不犹豫跟

他们抗争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科技部评估中心  

中央民族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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